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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通過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修正草案 

農業生產及驗證管理再升級 

行政院第 3651 次院會今（16）日討論通過農委會擬具之「農

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」修正草案，本次調整修正現行農產品生

產及驗證管理制度，將依據產業發展需求公告農產品驗證制度，

並落實三級品管推動第三方認驗證與國際接軌；另增訂農產品溯

源登錄以及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，強化農產品安全體系，以持

續維護國民健康與兼顧生產者及消費者權益。 

農產品認驗證制度與時俱進 落實三級品管制度與國際接軌 

農委會表示，現行「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」包括有機農

產品、產銷履歷農產品及優良農產品驗證制度，有機農產品驗證

制度已移出本法另制定公布有機農業促進法管理，又為因應產業

變化及農產品驗證制度之轉型，爰將視產業發展需要，公告適當

之驗證制度、適用之國內特定農產品類別、品項及其驗證基準，

以保留彈性。另我國現行農產品認驗證制度，係由農委會直接對

驗證機構認證，易造成公私法難以界定問題，爰參考國際作法，

將驗證機構之認證轉由參與國際認證論壇，並簽署產品認證領域

多邊相互承認協議之民間機構辦理，以落實政府依法監督管理及

認證體系分立運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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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農產品溯源及初級加工場管理 提升農產品安全品質 

    農委會說明，為全面建構農產品安全品質管理體系，持續提

升可溯源農產品之市占率，除自願性溯源外，並將公告指定特定

農產品項目實施溯源登錄，透過生產資訊公開，強化生產者之自

主管理責任，也讓消費者安心選購。另大型通路業者考量產品追

蹤溯源，皆要求上架產品之製造者須有工廠登記；但因農民從事

農產品初級加工，其場所規模遠不及食品工廠，不易取得工廠登

記，導致初級農產加工品通路受限，本次修法納入「農產品初級

加工場」由農政單位發證，取得法源依據，建構農產品生產到初

級加工一元化機制，有別於一般食品工廠並有利分級管理及輔

導，提高市場接受度，也帶動農產初級加工發展，增加農業產值，

確保農民收益。 

    農委會強調，未來將持續制定符合產業發展需求之規範，積

極輔導農民符合規範，並盡力與各界充分溝通，讓消費者更容易

明白驗證農產品價值，從而獲得更強大的市場拉力，創造生產、

消費雙方共贏的局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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